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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113 年 7 月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決議事項 

 

壹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、室內停車空間選擇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時，得否免設置排水設備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68 條規定裝置水霧滅火設備之

室內停車空間設置排水設備，係考量水霧滅火設備每平方公尺放水

量在每分鐘 20 公升以上，以每一放射區域 50 平方公尺為原則，單

位時間放水量遠大於自動撒水設備或泡沫滅火設備放水量，為確保

放射之水量排出防護區，以避免影響避難、搶救及損壞其他設備，

仍依上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配合「生活轉型更永續」及「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」之政策目標，

及 113年 4月 24日修正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條第

1 項表註 4，增列表項目 3 及項目 4 所列應設場所得設置自動撒水

設備，考量運具將逐步由燃油轉變為電動之需求，經消防設備人員

評估易燃液體燃燒可能性低時，得免設滅火坑與油水分離裝置，依

消防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視為具有上開設置標準第 68 條同等之

效能，不適用上開設置標準第 68 條第 3 款部分規定。 

提案二、汽車修理廠、室內停車空間及昇降機械式停車場選擇設置密閉式自

動撒水設備時，是否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或補助撒水栓案。 

決  議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5 條第 2 項：「前項應設室內

消防栓設備之場所，依本標準設有室外消防栓、自動撒水（含補助

撒水栓）、水霧、泡沫、二氧化碳、惰性氣體、鹵化烴或乾粉等滅

火設備者，在該有效範圍內，得免設室內消防栓設備。……。」考

量運具將逐步由燃油轉變為電動之趨勢，因應其運具或充電樁燃

燒特性、初期手動防護、降溫與避免延燒及搶救人員使用滅火之需

求，依上開設備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表註 4 規定選設自動撒水設備

者（除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外），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不

適用上開設置標準第 15 條第 2 項免設規定。 

提案三、複層式或昇降機械式停車場等是類停車空間得設置開放式自動撒

水設備案。 

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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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表註：「四、本表項

目三及項目四所列應設場所得設置自動撒水設備；……，不受本表

限制。」按上開設置標準第 43 條、第 46 條規定，依實際情況需要

擇一設置型式及配置撒水頭。 

二、上開設置標準第 47 條第 1 項第 9 款：「汽車修理廠、室內停車空間

及昇降機械式停車場有複層式停車設施者，其撒水頭設置準用第 71

條第 5 款及第 6 款規定。」得採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，並依下列各

項設置： 

（一）室內停車空間有複層式停車設施者，其最上層上方之裝置面設撒

水頭，並延伸配管至車輛間，使能對下層停車平臺放射防護。但

感知裝置(單元)之設置，得免延伸配管。 

（二）前款複層式停車設施之撒水頭，礙於構造，無法在最上層以外之

停車平臺配置時，其配管之延伸應就停車構造成一單元部分，在

其四周設置撒水頭，使能對四周全體放射防護。 

（三）複層式停車設施單元為同一放射區域，每一放射區域設置之開放

式撒水頭總流量不得大於一齊開放裝置認可之最大流量。 

（四）水源容量計算準用上開設置標準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所

定最大放水區域全部撒水頭計算所需水源容量，惟不得低於同條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 15 顆撒水頭。 

提案四、外牆開口面積（常時開放部分）達該層樓地板面積 15%以上之室

內停車空間得否設置補助撒水栓替代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18 條第 1 項檢討設置移動式泡

沫滅火設備之室內停車空間，考量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及補助撒水

栓之放射量及放射壓力值，尚無法視為同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，

不宜設置補助撒水栓替代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。 

二、蒐集美國建築法(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, IBC) IBC 903.2.10 及美

國防火協會(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，NFPA)第 88A 號規

範，建議室內停車場及開放式停車場設置自動撒水設備，上開設置

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外牆開口達一定面積得設置移動式滅火設備部

分，自動撒水設備是否適用及如何設置移動式撒水設備，請業務單

位蒐集相關資料及邀集專家開會討論，另行研議。 

提案五、原有合法建築物室內停車空間自動滅火設備變更設計為自動撒水

設備，或既設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變更設計為惰性氣體滅火設備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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鹵化烴滅火設備，得免重新整體檢討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中或既設之二氧化碳滅火

設備，考量依上開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於特定空間設置二

氧化碳滅火設備，不影響建築物整體消防安全設備，其更換為惰性

氣體或鹵化烴滅火設備者不適用本部 88 年 8 月 20 日(88)台內消字

第 8875909 號函提案 4 決議應重新採整體檢討部分。 

二、既設之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更換為惰性氣體或鹵化烴滅火設備應符合

上開設置標準及下列事項，並向所在地消防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： 

（一）既設之配管不得沿用，應依流量計算配置及更新配管。 

（二）既設之探測、配線等功能符合規定者，得沿用之。 

（三）滅火藥劑儲存容器應設於儲存場所，更新配管貫穿區劃時，應依

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施予填塞。 

三、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中或既設之泡沫滅火設備，

考量依上開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泡沫滅火設備設置於停

車之特定防護空間，不影響建築物整體消防安全設備，其更換為自

動撒水設備者不適用本部 88 年 8 月 20 日(88)台內消字第 8875909

號函提案 4 決議應重新採整體檢討部分。另既設之泡沫滅火設備更

換為自動撒水設備應符合上開設置標準及相關函釋之規定，並向所

在地消防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 

提案六、育兒親子館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安全設備案。 

決  議：育兒親子館應按建築物建造執照申請書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

之用途，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及複合用途建

築物判斷基準就同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6 目、第 2 款第 3 目、第

5 款第 1 目或第 2 目認定之。 

提案七、麻將社（館）、桌遊會館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安全設備案。 

決  議：有關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所提鐵皮屋搭建之桌遊會館，其規模可容納

100 至 200 人等情，請補充場所營業模式、有無工作人員、建築物

構造與室內區隔、娛樂方式（傳統桌椅或電子機臺）及建築主管機

關之認定等資料，由業務單位綜合考量後作成函釋或另行開會研議。 

提案八、為維持室內安全梯間、特別安全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區劃之

完整性，室內消防栓箱及連結送水管水帶箱之設置位置，應以水帶

操作使用時不影響防火門關閉為原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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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一、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4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

室內消防栓設在走廊或防火構造樓梯間附近便於取用處；同標準第

180 條第 1 款規定，連結送水管之出水口設於地下建築物各層或建

築物第 3 層以上各層樓梯間或緊急升降機間等（含該處 5 公尺以內

之處所）消防人員易於施行救火之位置。爰為維持室內安全梯間、

特別安全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區劃之完整性，室內消防栓箱

及連結送水管出水口之設置位置，不得妨礙其完整性。 

二、本部消防署 85 年 2 月 25 日(88)消署預字第 8801232 號函說明一：

「一、建築物設有緊急昇降機間時，連結送水管出水口及緊急電源

插座設置位置疑義乙節，查前揭標準第 180 條第 1 款及第 191 條第

1 款業已明示應設於消防人員易於施行救火之位置，故所謂含各該

處所 5 公尺以內之場所，仍應以設於樓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內為

宜。」停止適用。 

提案九、考量老舊集合住宅因產權及修繕經費問題，改善室內消防栓設備困

難，爰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78 年 7 月 31 日訂定發

布前取得建造執照者，得參照同標準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，使用具

有相同效果之引擎動力系統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8 條規定室內消防栓設備

之緊急電源，應使用發電機設備或蓄電池；另供上開標準第 12 條

第 4 款場所得使用具同效果之引擎動力系統，以供給各場所之緊急

電源。 

二、集合住宅興建與使用年代久遠，因法規轉換或修正及設備故障、產

權複雜、已無空間等問題，致改善室內消防栓困難，參照原有合法

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 25條第 2款施工及結構安全確有困難，

以現有法令同等效能之設備改善之精神，經地方消防機關評估其效

益及許可時，上開設置標準 78 年 7 月 31 日訂定發布前取得建造執

照之集合住宅，且合法使用者，其室內消防栓設備使用柴油引擎消

防幫浦驅動，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視為具有上開設置標準

第 38 條第 2 項同等之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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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說明案： 

說明案一、為控制電動車火勢及煙霧蔓延，室內停車空間得增設水幕防火區

劃案。 

說  明：有關室內停車空間增設水幕防火區劃，作為防止延燒、降溫及遮煙

減煙之建議，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構造相關規定，

請本部國土管理署錄案研議。 

說明案二、複層式停車空間或昇降機械式停車場選擇設置密閉式自動撒水

設備，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47 條第 1 項第 5 款

按樑或類似構造體區劃設置者，得免適用同條第 1 項第 8 款側

面有樑時之規定及第 2 項檢討設置防護板之規定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複層式或昇降機械式停車場等是類停車空間得依上開提案三決議設

置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，則無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47

條檢討設置防護板適用疑義。 

二、至密閉式撒水頭依上開設置標準第 47條第 2項檢討設置防護板時，

按「防護板」之設置意旨，係為避免配置於上方處之撒水頭作動而

淋溼配置於下方處撒水頭之感熱元件，肇致下方處撒水頭之作動時

間延遲，爰撒水頭之設置原則應依上開設置標準第 47 條第 1 項第 3

款規定辦理。 

說明案三、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之各類場所，其消防安全設備設置、

檢修申報及列管檢查等消防管理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按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

所列用途場所，如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，無須依消防法第

10 條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，惟管理權人仍應依上開設置標

準及複合用途建築物判斷基準規定，考量實際用途、建築物態樣、

樓層高度與面積、空間使用特性等，檢討應設之消防安全設備，並

建議依消防法第 7 條規定，由消防設備人員依專業辦理。 

二、 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之各類場所，消防機關亦得依消防法第

6 條第 2 項，依場所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；若經所在地主

管機關判定達同法第 6 條第 2 項之危險程度而予以列管，即應依上

開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，並依消防法第 9 條定期檢修消防安

全設備，其結果報主管機關審核。但地方政府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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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其規定；至執行面輔以行政指導方式可達維護公共安全之效者，

則由當地消防機關本於權責卓處。 

說明案四、夾娃娃機店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安全設備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夾娃娃機店消費使用型態屬短暫停留，營業型態有於一般場所附設

機台或附設店中店之方式營運，商品亦非陳列於開放式貨架販售，

其危險程度與商場有別，且目前尚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專法規範

予以管理。 

二、 本部消防署 107 年 12 月 6 日消署預字第 1071120643 號函說明二：

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（以下簡稱設置標準）第 12 條

所定用途分類，主要係依循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法令之使用

強度區別予以分類，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場實

際使用情形認定之。查夾娃娃機商店目前尚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，非屬設置標準規定之場所，其消防安全管理非為消防法規定範

疇，回歸場所『自我財產，自我保護』觀念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惟

是類場所經營型態如係附屬於設置標準第 12 條規定之用途分類內

使用（例如電子遊戲場、資訊休閒場所、百貨商場……等場所），

請依個案使用強度及危險性檢討消防安全設備、檢修申報、防焰標

示及防火管理等消防安全管理項目。」爰請本於權責依實際狀況認

定，按上開函示予以管理。若另有新型態經營方式，請提供場所營

業模式、有無工作人員、建築物構造與室內區隔、娛樂方式及建築

主管機關之認定等資料，將評估及建議送本部消防署另案研議。 

說明案五、室內消防栓設備加壓送水裝置改採手動啟動，以應管系無法保壓

造成消防幫浦自動啟動頻繁案。 

說  明：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7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，

室內消防栓使用消防幫浦時，設自動或手動啟動裝置，其停止僅限

於手動操作；手動啟動裝置應設於每一室內消防栓箱內，室內消防

栓箱上方有紅色啟動表示燈，是室內消防栓設備之啟動應符合上

開規定。至室內消防栓設備因配管埋於地下之暗管洩漏，無法維持

配管壓力，仍應查明確切原因並予修復，以符合上開設置標準第 32

條第 1 款第 6 目之規定。 

說明案六、特別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之排煙設備，設置直接面向戶

外之窗戶時，平時關閉之窗戶是否應設探測器連動自動開關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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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

說  明：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9 條第 1 款第 4 目規範特

別安全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之排煙設備，設置直接面向戶

外之窗戶時，應設手動開關裝置，以確保平時關閉之窗戶於有排煙

需求時得使用該手動開關裝置開啟。至排煙室平時關閉之窗戶是

否應設探測器連動自動開關裝置，查歐美及日本等國法規尚無明

定，基於自然排煙與機械排煙之驅動原理不同，自然排煙易受建築

物外風力、熱流等影響，與機械排煙由風機驅動且有進、排氣風管

設計不同，礙難評估設置自動啟動之效益，仍依現行規定辦理。 

說明案七、停車空間設置密閉式自動撒水設備設計說明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室內停車空間設置密閉式撒水頭，其位置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

設置標準第 47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為確保自動撒水設備有效性，設計該設備得參考 NFPA 13 下列規

範： 

（一）NFPA 13(2022 版)第 9.5.5.3.1.2 節，密閉式撒水頭中心距障礙物

邊緣在 7.5 公分以下。 

 

 

（二）NFPA 13 第 10.2.7.3.1.5 節及 FMDS 2-0 (FM Data Sheets, 2024 版)

第 2.5.2.5.2.1 節，密閉式撒水頭得設置於寬度在 120 公分以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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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礙物相對兩側，除兩側均應設置撒水頭，且撒水頭距離樑邊在

30 公分以上。 

 

 

 

（三）NFPA 13 第 10.2.7.3.1.8 節，撒水系統之支、幹管尺寸小於 80mm 

(3 吋)者，不視為主要障礙物。 

 

（四）NFPA 13 第 10.2.5.4 節，2 顆撒水頭中心距離在 1.8 公尺以上，如

無法保持 1.8 公尺有效間隔距離，應於撒水頭間設置長度 20 公分

以上、高度 15 公分以上之不燃材料檔板防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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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NFPA 13 第 12.1.10.2.3 節，每一顆撒水頭因牆壁或隔板產生之防

護陰影區域在 0.09 平方公尺以下為限。（1.4m2/15 顆=0.093m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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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築物其他樓層已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7 條規定

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時，室內停車空間選設自動撒水設備，其水源容

量計算仍依同標準第 57 條規定各類場所應設之最大水源容量。 

四、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表項目 3 及項目

4 規定選設自動撒水設備之室內停車空間，且該場所或建築物非屬

上開設置標準第 17 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57 條第

2 項規定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者，其室內停車空間得僅就停車或車

道使用範圍檢討設置自動撒水設備；至其他與室內停車空間相鄰並

以具有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之空

間，如配電場所、發電機室、電信室、污水機械室、雨水機房、污

水機房、幫浦室、消防幫浦室、消防機房、消防機械室、通風機房、

空調機房等機房（室）、廁所、儲藏室等，則依上開設置標準其他

規定檢討適用之滅火設備。 

五、本部消防署 113 年 6 月 25 日消署預字第 1133312470 號函說明二略

以： 

（一）本部消防署 84 年 9 月 13 日(84)消署預字第 8450760 號函提案 19

決議：「建築物之層間坡道得免設泡沫頭。」係考量層間之斜坡通

道供車輛進出停車使用，車輛不停放於斜坡車道上，於該車道起

火之風險低，爰得免設泡沫頭。準此，倘室內停車空間依各類場

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規定選擇設置自動撒水設備，

針對建築物之層間坡道檢討設置撒水頭時，得參照適用之。 

（二）室內停車空間應按上開設置標準第 18 條規定就其停車或車道使

用範圍檢討設置自動撒水設備。針對室內停車空間設置之水箱，

若平時蓄滿水，且留設之維修空間非停車或車道使用範圍，在使

用型態上不具起火及火災擴大危險，基於合理有效原則，該水箱

及其留設之維修空間得免予設置撒水頭防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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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臨時提案： 

臨時提案一、消防安全設備原則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案（新

北市政府消防局提）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部消防署 84 年 5 月 2 日(84)消署預字第 8401199 號函轉本部 84

年 4 月 21 日台(84)內營字第 8402867 函說明二：「按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 18條所稱『處理程序終結』，為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之特性，

於申請建築許可，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

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而言。是凡建築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更

設計時，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，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

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，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未有廢除或禁止之規定

者，在程序未終結前，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。」

先予敘明。 

二、本部消防署 85 年 8 月 9 日(85)消署預字第 8503489 號函示「申請

變更設計」、85 年 8 月 16 日(85)消署預字第 8503712 號函示「受理

消防安全設備審查」之法令適用原則，係依據上開本部 84 年 4 月

21 日函示辦理，適用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。爰就「建照當時之法

令」、「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」得以建造執照申請書、建造執照

上查得「建照執照掛號日期」。 

三、本部 100 年 2 月 21 日研商「監察院糾正行政院及本部多次以函令

准予申請延長建築期限，顯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揭示之合法性有

違；又全面實施容積率前所核發而未依限施工之建造執照，仍予有

效之認定，影響消費者居住安全，均有怠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」

會議紀錄結論三略以，全面實施容積率前（即法令適用日於 86 年

6 月 16 日之前）所核發之建照執照已依規定申報開工並達開工標

準，惟迄今尚未申報放樣勘驗但建照執照仍為有效者，主管建築機

關應列冊排期派員現場巡查作為紀錄列管，報本部備查，並依下列

原則處理：「2.消防設備法令之適用部分，如於申報放樣勘驗前申請

變更設計，應適用申請變更時之法令規定辦理；如已申報放樣勘驗

後申請變更設計，得適用申請建造執照時之舊有法令。」本部消防

署並以 100 年 3 月 22 日消署預字第 1000500219 號函轉上開會議

紀錄請各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時，依上開結論辦理

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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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提案二、室內停車空間選擇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時，總水源容量將較以往

選擇泡沫滅火設備少，因應電動車趨勢，所需水源容量應額外

計算案（臺東縣消防局提）。 

說  明：有關室內停車空間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之水源容量，各類場所消防安

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57 條定有明文，應依規定計算水源容量。至近

期電動車趨勢，室內停車空間常設置充電樁，所需水源應增加而不

是減少部分，經查防護放射時間皆為 20 分鐘，水量減少係設置系

統不同所致，並未減少防護。 

臨時提案三、倉庫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屬行政指導文書，業者如屬各類場

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自動撒水設備之對象，逕採用該

指引而不依上開設置標準設計疑義案（雲林縣消防局提）。 

說  明：倉庫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第 2 點：「本指引適用對象範圍如下：

（一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（以下簡稱設置標準）第 12

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1 目規定之倉庫，設置貨架或堆疊儲存物品高

度達 5.5 公尺以上。（二）設置標準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高

架儲存倉庫。」已有明文，請依上開規定推動倉庫設置自動撒水設

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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